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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及财务效应研究

——以A发电企业为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李茹月

（兰州财经大学，甘肃 兰州，730010）

一、引言

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起步较晚，主要经历了

以下三个阶段。首先是和国际碳交易体系接轨。我

国在 2005 年参与了 CDM 项目，通过交易核证减排

量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风力发电成本过高的问题。

2013 年，欧盟“碳交易”体系不再接收 CDM 项目

的减排额，这促使我国开始建设自己的“碳交易”

机制，并逐步在国内进行试点。2020 年后我国开

始推进全国碳排放市场体系的建设。2021 年 7 月

中旬 , 全国“碳交易”市场正式实行上线交易。根

据调查显示 , 截至 2021 年 6 月 , 我国试点地区碳

配额成交量达 4.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, 交易金额约

114 亿元。可见，我国“碳交易”市场虽然起步晚 ,

但发展十分迅速。随着碳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，相

关会计准则也应运而生。2019 年底 , 财政部发布了

“关于印发《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

( 财会 [2019]22 号 ) 的通知”。该规定不仅为我国碳

排放权账务处理提供了具体方法 , 更重要的是为参

与“碳交易”的企业面临的各种会计问题指明了方

向 , 对促进我国碳交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

关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

（一）碳排放权及相关定义 

所谓碳排放权，通俗来讲是指由自然或法律赋

予企业的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。碳会计就

是以环境法律和相关准则为依据，根据企业的碳排

放量和节能减排等情况，运用货币等计量单位或文

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确认、计量、记录和报告的

过程，便于利益相关者更好地对企业进行预测和评

价。碳会计是环境会计的延伸与发展。

（二）碳排放权的确认

碳排放权是企业拥有并控制的一项资产 , 按照

我国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, 企业在完成碳配额清缴

后，若配额有余额，则可以对其进行出售。通过“碳

交易”，企业获得了经济收益，因此国内外就碳排

放权应确认为资产这个观点基本达成共识。目前，

有所争议的主要是以下四种观点。有学者认为碳排

放权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财产，应将其确认为无形资

产。张鹏等人认为碳排放权是以短期变现为目的 ,

符合流动资产的定义，根据我国会计准则对存货的

规定，应该将其确认为存货。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

我国将会形成一个成熟的“碳交易”市场，而参与

交易的主体也会更加丰富，一些投机者将会涌入市

场，通过价格波动获得价差收益，此时碳排放权会

作为金融资产参与企业会计核算。总的来说 , 会计

界就该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结论，各国学者还在更加

深入地探究。

（三）碳排放权的计量

目前，碳排放权的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，一种

是以历史成本计量，另一种则是以公允价值计量。

不同的计量方式会对接下来的会计工作产生不同影

响，因此，企业应根据碳排放权的特点来选取不同

的计量方法。李亚培（2008）等人认为碳排放权公

允价值的可取得性更高，因此在获取初始碳配额时

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更为适宜。肖序（2011）则认

为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还不够健全，相关政策制度

有待完善，因此企业采用客观保守的历史成本对碳

排放权进行计量更为稳妥。周西莹（2021）认为碳

排放权的价值会随着社会对其的重视而不断提高，

采用单一的计量方法无法满足不同市场参与者的需

求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经营者的决策。

（四）碳信息的披露

研究表明，碳信息披露体系包括碳信息的形成、

鉴证和披露三个阶段。我国碳交易体制刚刚建立，

相关法律制度和框架还有待完善。企业在披露碳信

息时，由于没有明确规定碳信息的形式和内容，因

此，企业往往只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正面信息进

行披露，信息披露的质量较低且自愿披露碳信息的

企业较少。章金霞等人（2019）认为，企业进行碳

信息披露会促进其更加重视碳排放的管理，一方面

有利于企业完成相关履约义务，另一方面也能提升

企业的形象，提升企业的融资水平，进而增强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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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优势。宋晓华等人（2019）通过研究发现，从

短期来看，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提升可能会对企业

价值增长有不利影响，但从长期发展来看，碳信息

的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。总的

来说，企业进行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披露一方面有利

于国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，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

有重大意义 , 另一方面 , 报告使用者通过对碳排放

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, 能够更好地对企业的各项活动

作出评价和决策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（一）案例介绍及配额计算

1. 案例简介

A 发电公司是我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公司之一，

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建设的电厂及发电业务。A

公司发电资产覆盖范围广，主要位于电力消耗量

较大及煤矿资源丰富的地区。A 公司 2020 年的年

度报告显示，目前由该企业控股的发电厂共 62 家，

控股装机容量约 5,661.53 万千瓦。在 2021 年初，

我国生态环境部对企业是否应列入重点排放单位制

定了标准，A 发电企业 CO2 年均排放量超过 2.6 万

吨，根据规定，该企业属于重点排放企业。

2. 碳排放权配额计算依据

本文根据 A 发电企业 2017 年至 2020 年的社会

责任报告、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及中国碳排放权交易

网披露的数据，核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碳配额。

通过查阅 A 发电企业 2017 － 2020 年企业社

会 责 任 报 告 可 知，A 企 业 2017 年 二 氧 化 碳 排 放

量约为 14706.2 万吨，2018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

16434.8 万吨，同比 2017 年增长 11.75% ；2019 年

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6793.1 万吨，较 2018 年有小

幅增长，同比增长率为 2.18%。可以看出 2017 －

2019 年，由于业务量的增长，企业碳排放量也在

逐年上升，但在 2020 年，随着我国对环境问题的

重视及企业对碳排放的管理，A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

量大幅减少，排放量约 15271.2 万吨，较 2019 年

增长 -9.06%。

A 公司目前不在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试点区域，

因此本文将参照其挂牌上市地——上海市的碳管理

办法，对其 2020 年碳配额进行核算。上海市发改

委所公布的分配方案显示，该市将优先采用基准线

法和历史强度法对企业的初始碳配额进行分配，在

公布分配方案后，对企业上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情况

进行核准，基于此发放该年度的基础碳配额。按照

规定，参与“碳交易”的企业应在每年年底完成履

约义务，若企业在本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出政府发

放的碳配额范围，那么企业需要在碳市场购买足量

的碳配额以完成清缴任务。如果企业当年二氧化碳

排放量小于政府分配的基础碳配额，那么企业在完

成清缴后，富余的碳配额可以在碳市场进行出售。

本文将采用历史强度法对 A 发电企业 2020 年的初

始碳配额进行核算。《上海市碳排放管理管理试行

办法》对历史强度法进行了具体阐释，我们需要根

据 A 发电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基数和年度产品量来核

算企业在期初获得的配额，A 企业自 2016 年开始

向外公布其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，因此 2020 年

的历史强度基数由以往四年历史碳排放的加权平均

值所得。具体公式如下 :

企业年度基础碳配额 = ∑（历史强度基数 ×

年度产品数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）

已 知 企 业 的 年 度 产 品 产 量， 要 得 知 该 企 业

2020 年历史强度基数，需要计算出企业单位产量

二氧化碳排放量，具体公式如下 ：

单位产量碳排放量 =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÷

年度产品质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

基于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、年度产品产量等数

据，可计算出其所获得的基础碳配额，并根据企业

当年实际碳排放量，计算出企业产生的碳配额结余

量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： 

碳配额结余量 = 年度基础配额 - 二氧化碳排放

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

将上述方案作为核算基础，通过查阅 A 企业

年度报告及社会责任报告所披露的数据整理相关数

据如下表所示。

通过上述分配方法及相关数据可计算出 A 企业

2020 年历史强度基数为 7.7575 tCO2/104kW·h，并

计算出该企业在 2020 年初免费取得政府发放基础配

额 16687.08 万吨，企业当年实际排放二氧化碳量为

15271.2 万吨，向政府履约后，富余配额为 1415.88

年度 碳排放量（万吨）
年度产品产量

（108kW·h）

单位产量碳排放

（ tCO2/104kW·h

2020 15271.2 2073.19
7.37 

2019 16793.1 2151.09 7.81

2018 16434.8 2098.54 7.83

2017 14706.2 1917.19 7.67

2016 / 1900.60 7.72

A 发电企业碳排放强度基数表

数据来源：A企业 2016 － 2020 年年度报告及社会责任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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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吨。以我国碳交易量最大的交易中心——上海环

境能源交易所提供的交易价格为标准，2020 年 12 月

底，上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配额价格是 25.04 元

/ 吨。如果 A 企业将完成清缴任务后富余的碳配额进

行出售 , 可获得 35453.64 万元的经济收益。

( 二 ) 新准则下碳排放权会计处理

1. 碳排放权的确认

如果企业的碳配额是期初政府免费发放的，则

不进行账务处理 ；若是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交易取得

的碳资产，则需要在购买日对其进行确认，记录科

目为“碳排放权资产”。A 企业拥有的 16687.08 万

吨碳排放权配额属于期初政府免费发放 , 因此不需

进行账务处理。

2. 碳排放权的计量 

如果企业将政府发放的碳配额用于完成履约

义务 , 则无需进行账务处理。经过计算，A 公司

在 2020 年应获得政府免费发放的基础碳配额为

16687.08 万吨 , 而其在该年度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

量为 15271.2 吨 , 实际排放量小于初始取得量，因

此不进行账务处理。

无论是政府发放的碳配额还是企业通过碳交易

市场购入的碳配额，出售时均应按照出售当日实收

或应收的价款 ( 扣除手续费及相关税费 ) 来核算。

购入的碳配额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

方计入“碳排放权资产”科目，差额记入“营业外

收入”或“营业外支出”科目。免费取得的碳配额，

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方计入“营业外收入”

科目。本案例中，A 企业出售完成清缴任务后剩余

的 1415.88 万吨碳配额是政府在期初发放的 , 分录

如下，借 ：银行存款  35453.64，贷 ：营业外收入  

35453.64。

3. 列示与披露 

根据新准则可知，“碳排放权资产”科目的借

方余额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中的“其他流动资产”项

目中列示。由于 A 企业获得的基础配额是政府免费

发放 , 因此无需在该项目中列示。

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。第一，财

务报表中有关项目碳排放配额交易的金额。就本文

案例企业来说，A 发电企业应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企

业因出售结余的碳排放配额而获得的营业外收入

35453.64 万元。第二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，企

业减少碳排放的相关措施，如使用清洁能源、采取

清洁生产技术以及碳排放的管理方法。第三有关碳

排放配额的具体信息。例如 A 发电企业在完成清缴

后，期末将结余的碳配额出售因而结转。第四，企

业节能减排或者超额排放情况。例如 A 企业对碳排

放进行管理，节能减排 1415.88 万吨。第五，碳配

额变动情况。

4. 分析财务影响

分析新规定下 A 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后对

其财务的影响，包括自由现金流量分析以及净利润

增长率分析。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为 ：

自由现金流 =（息税前利润）×（1- 税率 t）+

折旧与摊销 - 营运资本变动 - 资本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

营业外收入记入现金流量表“收到其他与经营

活动有关的现金”，影响利润总额和所得税，进而

对净利润产生影响。经过计算，A 企业在参与碳排

放权交易后，净利润由 57.77 亿元增长到 60.43 亿元，

增长率为 4.6% ；息税前利润由 114.77 亿元增长到

118.32 亿元，增长率为 3.1%；自由现金流量由 5.676

亿元增长到 8.339 亿元。可以看出，企业通过交易

碳配额实现自由现金流量的增长率高达 46.92%, 因

此碳交易为企业带来了自由现金流的巨大增长。在

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 , 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 ,

最核心的方法是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。当企业拥有

良好的自由现金流时 , 企业价值也随之提升。

A 发电企业 2020 年净利润为 57.77 亿元，通过

参与碳排放权交易，企业利润总额增加额为 3.545

亿元，所得税费用增加额为 0.886 亿元，净利润增

加额为 60.43 亿元，净利润增长率为 4.6%。由此可

见，A 发电企业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后企业的盈利

水平有了明显增长。在“双碳”背景下，煤炭等非

清洁资源价格飞速增长，为了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，

我国有关政策规定用电价格不允许大幅上涨，这将

导致企业运营成本持续增长。对于参与碳交易的火

力发电企业来说，企业出售结余的碳配额，能为企

业带来较大的利润增长，使企业在低谷中重现生机。

四、结论与不足

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，A 发电企业改善

生产工艺，运用节能减排措施，使碳排放量较 2019

年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。企业如果将剩余的碳配额

出售，可以获得利润的增长。本案例中企业的相关

信息来自其年度报告等资料，此外，部分数据是通

过相应方法整理计算得出的，因此，本文的研究结

果可能与企业实际情况存在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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